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调整北京市党政机
关差旅住宿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财党政群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７ 号

市级各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 团体组织， 各区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和差旅费制度关于标

准应适时调整的规定， 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北京市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 提高

差旅住宿费标准的科学性、 有效性， 根据财政部 《关于调整中央和国家机

关差旅住宿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行 〔 ２０１５〕 ４９７ 号） ， 经研究

决定，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调整 《 北京市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 》
（京财党政群 〔 ２０１４〕 １７６ 号） 规定的差旅住宿费标准。 现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 调整北京、 上海等 １１ 个城市部级干部住宿费标准、 ７ 个城市司局级干

部住宿费标准和 ３３ 个城市处级及以下干部住宿费标准， 具体标准见附表。
二、 拉萨、 西宁、 哈尔滨、 海口、 大连、 青岛等 ６ 个受地理、 气候等自然

条件限制和季节性热点影响较大的城市试行差旅住宿费淡旺季标准。 旺季期间

及上浮后标准见附表。
三、 调整后的差旅住宿费标准是北京市各单位工作人员到各省会城市、 直

辖市、 计划单列市出差的住宿费上限标准， 各类人员应当坚持勤俭节约原则，
根据职级对应的住宿费标准自行选择宾馆住宿 （不分房型）， 在限额标准内据实

报销。
北京市各单位工作人员到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所辖地、 州、

市 （县） 出差执行当地财政部门制定的差旅住宿费标准。 各地、 州、 市 （县）
差旅住宿费标准未制定公布前， 可暂按其省会城市住宿费标准执行。

四、 各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差旅费制度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有关规定， 加

强出差审批管理， 从严控制出差人数和天数， 严格差旅费预算管理和报销审核，
控制差旅费支出规模。 对违反差旅费管理规定的行为， 有关部门应依法依规追

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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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市党政机关国内差旅住宿费标准调整表

北京市财政局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北京市财政局办公室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印发

７９４



附件

北京市党政机关国内差旅住宿费标准调整表

序号
地区

（城市）
住宿费标准

部级 司局级 其他人员

淡旺季浮动标准建议

旺季期间
旺季上浮价

部级 司局级 其他人员

上浮
比例

１ 天津市 ８００ ４８０ ３８０

２ 河北省 （石家庄） ８００ ４５０ ３５０

３ 山西省 （太原） ８００ ４８０ ３５０

４ 内蒙古 （呼和浩特） ８００ ４６０ ３５０

５ 辽宁省 （沈阳） ８００ ４８０ ３５０

６ 大连市 ８００ ４９０ ３５０ ７－９ 月 ９６０ ５９０ ４２０ ２０％

７ 吉林省 （长春） ８００ ４５０ ３５０

８ 黑龙江省 （哈尔滨） ８００ ４５０ ３５０ ７－９ 月 ９６０ ５４０ ４２０ ２０％

９ 上海市 １１００ ６００ ５００

１０ 江苏省 （南京） ９００ ４９０ ３８０

１１ 浙江省 （杭州） ９００ ５００ ４００

１２ 宁波市 ８００ ４５０ ３５０

１３ 安徽省 （合肥） ８００ ４６０ ３５０

１４ 福建省 （福州） ９００ ４８０ ３８０

１５ 厦门市 ９００ ５００ ４００

１６ 江西省 （南昌） ８００ ４７０ ３５０

１７ 山东省 （济南） ８００ ４８０ ３８０

１８ 青岛市 ８００ ４９０ ３８０ ７－９ 月 ９６０ ５９０ ４５０ ２０％

１９ 河南省 （郑州） ９００ ４８０ ３８０

２０ 湖北省 （武汉） ８００ ４８０ ３５０

２１ 湖南省 （长沙） ８００ ４５０ ３５０

２２ 广东省 （广州） ９００ ５５０ ４５０

２３ 深圳市 ９００ ５５０ ４５０

２４ 广 西 （南宁） ８００ ４７０ ３５０

２５ 海南省 （海口） ８００ ５００ ３５０ １１－２ 月 １０４０ ６５０ ４５０ ３０％

２６ 重庆市 ８００ ４８０ ３７０

２７ 四川省 （成都） ９００ ４７０ ３７０

２８ 贵州省 （贵阳） ８００ ４７０ ３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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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地区

（城市）
住宿费标准

部级 司局级 其他人员

淡旺季浮动标准建议

旺季期间
旺季上浮价

部级 司局级 其他人员

上浮
比例

２９ 云南省 （昆明） ９００ ４８０ ３８０

３０ 西 藏 （拉萨） ８００ ５００ ３５０ ６－９ 月 １２００ ７５０ ５３０ ５０％

３１ 陕西省 （西安） ８００ ４６０ ３５０

３２ 甘肃省 （兰州） ８００ ４７０ ３５０

３３ 青海省 （西宁） ８００ ５００ ３５０ ６－９ 月 １２００ ７５０ ５３０ ５０％

３４ 宁 夏 （银川） ８００ ４７０ ３５０

３５ 新 疆 （乌鲁木齐） ８００ ４８０ 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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